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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理科技大學專任教師參加研習及國際競賽與會議補助辦法 
90.04.21  89 學年度第 2 學期第 1 次教師評審委員會通過 

96.07.24  95 學年度第 6 次教師評審委員會修正 
97.01.16  96 學年度第 4 次教師評審委員會修正 
97.10.23  97 學年度第 2 次教師評審委員會修正 

103.02.20  102 學年度第 6 次教師評審委員會修正 
104.08.13  104 學年度第 1 次教師評審委員會修正 
106.09.20  106 學年度第 2 次教師評審委員會修正 
106.12.27  106 學年度第 5 次教師評審委員會修正 
107.10.04  107 學年度第 2 次教師評審委員會修正 
108.11.20  108 學年度第 3 次教師評審委員會修正 
109.05.27  108 學年度第 9 次教師評審委員會修正 
109.12.21  109 學年度第 6 次教師評審委員會修正 
110.08.31  110 學年度第 1 次教師評審委員會修正 
111.04.25  110 學年度第 9 次教師評審委員會修正 

111.06.22  110 學年度第 11 次教師評審委員會修正 
111.08.15  111 學年度第 1 次教師評審委員會修正 
112.08.24  112 學年度第 1 次教師評審委員會修正 
112.10.04  112 學年度第 4 次教師評審委員會修正 

113.03.01  112 學年度第 10 次教師評審委員會修正 
 

第 1 條  為鼓勵本校專任(案)教師(以下簡稱教師)參加研習及國際競賽與會議，提昇學術研究

水準及教學品質，特訂本辦法。 
第 2 條  本辦法對教師參加校外研習及國際競賽與會議之認列標準如下： 

一、教師參加校外研習單一活動(課程、議題)累積時數達 2 小時以上，總時數累積達

6 小時以上，並持有相關證明(須蓋主辦單位章或研習證明)者，得予補助。 
二、教師參加與本校系科長期發展或教學領域、專業背景、職能發展具相關性之訓

練，並取得證照者，得予補助。 
三、為提升教師專業技能，教師參加與本校系科長期發展或教學領域、專業背景、

職能發展具相關性之國際技藝能競賽及發明展(以下簡稱國際競賽)，得予補助。 
四、為促進國際學術交流，教師出席國際學術會議(研討會或展演)，並發表研究成果

或作品，且會議性質須屬與申請人之近 2 年教學課程科目或研究領域有直接關

係之重要會議者，得予補助。 
五、正在進修學位之教師與其取得學位相關之學分，不得採認。 
六、已有其他單位補助者，不得同時請領本補助。 

第 3 條  本辦法之補助金額如下： 
一、依前條第 1 款規定補助者：每年度每人以新臺幣 20,000 元為上限。補助項目包

括：報名費、交通費、住宿費，均以單據為憑，按實補助；惟交通費及住宿費依

行政院主計總處訂頒「國內出差旅費報支要點」規定辦理(主辦單位已供宿者，

不得報支住宿費)。 

二、依前條第 2 款規定補助者： 

每年度每人以新臺幣 20,000 元為上限。補助項目：取得證照過程所必須之訓練

費用，包括報名費、交通費、住宿費等，均以單據為憑，按實補助；惟交通費及

住宿費依行政院主計總處訂頒「國內出差旅費報支要點」規定辦理(主辦單位已

供宿者，不得報支住宿費)。 

三、依前條第 3 款規定補助者： 
(一)國際競賽須為「教育部獎勵學生參加藝術與設計類國際競賽一覽表」所列之

獎項，或由各國所舉辦且其參賽組別最近 3 年有平均 10 個以上國家或地區

參加之競賽。 
(二)參加第一等至第三等藝術與設計類國際競賽，獲銅獎(第 3名)以上之獎項者，



2 
 

或發明展獲銅牌以上名次者，補助機票費、報名費；其餘(含未獲獎)，補助

報名費及半數之機票費。 
(三)按前目之標準補助，憑單據實報實銷如下： 

1.由國內至會議舉行地最經濟、省時航程之經濟艙往返飛機票款。 
2.報名費。 
3.補助經費(新臺幣)，以亞洲 40,000 元、紐澳及美洲 50,000 元、歐洲及非洲

55,000 元為上限。 
四、依前條第 4 款規定補助者： 

(一)國際學術會議(研討會或展演)，係指由國際性學術組織（跨洲際）授權主辦

或與該學術組織聯合舉辦之國際大型學術會議；或由國際性學術組織（跨

洲際或洲區域性）正式認可在該國舉辦之國際學術研討會，並符合下列規

定：(1)國際學術研討會之籌辦及學界之參與層面應具有國際性；(2)須參與

國家有 3 國以上(包括地主國)之國際大型學術會議，並公開徵求論文或邀

請發表論文。 
(二)本項補助憑單據實報實銷，並依下列規定予以補助： 

1.由國內至會議舉行地最經濟、省時航程之經濟艙往返飛機票款。 

2.註冊費： 

以參加實體會議為補助原則；實體會議如因故改為數位線上會議，參加人員

應出具參加證明，得補助會議註冊費，以 8,000 元為上限，實報實銷。 

3.補助經費(新臺幣)，以亞洲 20,000 元、其他地區 35,000 元為上限。  
(三)同一申請人於一年內以申請一次為限；共同發表之論文，由第一作者提出申

請；若為通訊作者，得選擇等同第一作者，每篇通訊作者限 1 位。出席相

同會議，每一研究成果或作品發表以補助一人為限。 

第 4 條  申請及審查作業程序： 
一、依第 2 條第 1 款規定補助者： 

(一)事前填寫申請表(如附件 1)提出申請，奉校長核可後辦理。 
(二)參加申請研習之研習主題應與其職能發展具相關性。 
(三)研習後 1 個月內填寫成果報告表(如附件 2)，並檢附相關資料辦理核銷。逾期

未繳成果報告者，不予補助。 
二、依第 2 條第 2 款規定補助者： 

(一)事前填寫申請表(如附件 3)提出申請，且經系科審定通過該證照與系科長期發

展或教學領域、專業背景、職能發展具相關性。 
(二)證照發照日應為申請當年度內，且相同名稱等級之證照，若無有效期限，僅

得申請 1 次補助。 
(三)訓練結束取得證照後 1 個月內填寫成果報告表(如附件 4)，並檢附相關資料

辦理核銷。逾期未繳成果報告者，不予補助。 
三、依第 2 條第 3 款規定補助者： 

(一)事前填寫申請表(如附件 5)提出申請，且經系科審定通過該競賽與系科長期發

展或教學領域、專業背景、職能發展具相關性，並符合「教育部獎勵學生參

加藝術與設計類國際競賽一覽表」所列之獎項，或由各國所舉辦且其參賽組

別最近 3 年有平均 10 個以上國家或地區參加之競賽。 
(二)競賽結束後 1 個月內填寫成果報告表，並檢附相關資料辦理核銷(如附件 6、

7、8)。 
四、依第 2 條第 4 款規定補助者： 

(一)申請人原則應先申請國家科學及技術委員會(以下簡稱國科會)補助國內專

家學者出席國際學術會議，於接獲國科會未獲補助或未合規定通知後再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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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惟出席展演者得逕提申請。研究成果或作品發表應為申請當年度在本

校完成之研究為主，並以本校校名公開親自與會發表者；其論文必須是全論

文投稿，且經匿名審稿者。有關作者之國家名稱，應遵照一般國際規範，使

用我正式國名。 
(二)申請人應填寫申請表(如附件 9)，並檢附論文被接受發表之證明文件，未

能檢具者應補送 (於會議舉行日 1 週前補送 )；以及擬發表之論文摘

要 (論文以尚未在期刊及國際性會議發表者為限 )，經校教評會審議

過，陳請校長核可後辦理。 
(三)已核准補助之教師應於國際學術會議、研討會或展演結束後 1 個月內，填寫

經費申報表、提出出席該會議之書面（成果）報告 1 式 3 份及相關資料(如
附件 10、11、12)，依規定辦理核銷手續。 

(四)若因特殊原因(含疫情期間)無法出國，經簽請校長核可後，教師參與國際學術

會議(研討會或展演)，得不受第 4 款第 1 目規定申請人應先申請國科會補助

國內專家學者出席國際學術會議，於接獲國科會未獲補助或未合規定通知後

再提出申請之限制，惟其申請補助經費僅得補助註冊費，並依第 3 條第 4 款

第 2 目規定以新臺幣 8,000 元為上限，實報實銷。 

第 5 條 已核准研習補助者，至遲應於每年 12 月 31 日前，依第 4 條規定程序檢具相關資料辦

理核銷，逾期不予受理。 

       已核准研習補助，無正當理由未於期限內提出書面（成果）報告辦理結案者，經本校

教師評審委員會審議通過後，5 年內不得再申請本項補助。 

第 6 條 本辦法規定之各項補助金額度，得由本校教師評審委員會視教育部核定年度獎補助經

費狀況調整之，必要時，得由其他相關經費支給。另教育部獎勵補助款之支用，以符

合「教育部獎勵補助私立技專校院整體發展經費核配及申請要點」中第 4 條第 1 款第

2 目補助核配基準之專任(案)教師為限。 

第7條  其他應注意事項 
一、每一申請人連同本校其他獎勵補助（不含薪資補助），每年實際領取獎勵補助經

費總額以新臺幣 25 萬元為上限，惟依本辦法第 8 條辦理本校專任(案)教師訓練、

講習或研習會等活動者，不受此限。 
二、申請人若已獲得其他單位獎勵補助或依本校其他相關法規獲得獎勵補助，不得同

時重複獎勵補助。如經查證屬實或有抄襲、侵害他人著作權情事，除應退還已領

之獎勵補助金外，且停止申請獎勵權利兩年，並移送本校教師評審委員會議處。 
三、經費支用項目須依照「教育部補助及委辦計畫經費編列基準表」辦理，並依本校

會計制度辦理核銷。 

第8條  辦理本校專任(案)教師訓練、講習或研習會之經費補助，依下列規定辦理: 
一、認列性質：應與本校學院(學部)、系科或教師之長期發展、教學領域、專業背景、

職能發展具相關性。 
二、辦理單位：本校學院(學部)。 
三、參加對象:本校專任(案)教師。 
四、經費來源: 由教育部獎勵補助經費或本校相關經費支應。 
五、編列經費支用項目及支出標準：講座鐘點費、膳雜費、交通費、講義印刷等費用

及其他必要之支出，支出標準參照「教育部補助及委辦計畫經費編列基準表」辦

理。 
六、申請程序：於活動辦理前，辦理單位應先簽請校長核可後，提經各該學院(學部)

教師評審委員會及本校教師評審委員會審議通過始得辦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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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經費核銷：於活動結束後 1 個月內，檢附成果報告及相關資料，依會計程序辦理

經費核銷。 
八、本條未規定之事宜，依其他相關規定辦理。 

第9條  本辦法經本校教師評審委員會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公告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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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致理科技大學______年度教師參加校外研習補助申請表 

申請日期：    年    月    日 

申請人  
服務
單位 

 職稱  手機  

研習期間 自       年       月       日起至       年       月       日止，共      日

研習活動
名    稱 

 主辦單位  

研習活動
地    點 

 研習總時數  

擬申請補助經費 
(已獲得政府或民
間機構補助者，不

得申請) 

□報名費，$____________元   □交通費，$____________元 
□住宿費，$____________元    
合計申請補助金額：$______________________元 
交通費及住宿費依行政院主計總處訂頒「國內出差旅費報支要點」規定辦理
(主辦單位已供宿者，不得報支住宿費) 

申請補助之理由 

□ 1.與任教課目________相關(請附課表) 
□ 2.與辦理________業務相關(請附佐證資料) 
□ 3.與職能發展具相關性(請附佐證資料) 
□ 4.其他(請說明理由並附佐證資料)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申請人簽章： 
 
   月   日 

應檢附資料 教職員請假單(含教師課程代理情形)  □ 無 □ 有 □ 其他： 

所、系
(學部)
初 審  

□通過 

□不通過，原因： 

所長、系
(學部)主

任 
 

會計室  人事室  

研發與行政副校長 
 
 

校 長 核 示 
 

 
附註： 
  1.教師參加校外研習單一活動(課程、議題)累積時數達 2 小時以上，總時數累積達 6 小時以上，並持有相關

證明(需蓋主辦單位章或研習證明)者，得予補助。 
  2.申請補助項目如為正在進修學位之學分費不得申請。 
  3.申請研習補助，請於活動前將本表填送校長核示後，始得辦理。 
  4.教師申請研習補助核銷，請於活動結束後 1個月內完成，本經費核銷最後期限為每年 12 月 31 日，請於該

日期前儘早提出申請核銷。 
  5.本表奉核准後，請妥為保管，以備研習結束後申請補助經費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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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致理科技大學____年度教職員參加校外研習成果報告表 

申請日期：    年    月    日 

姓 名  單  位  職 稱  

研習活動

名    稱 
 

研

習

期

間

自      年      月      日 

至      年      月      日止 

應附資料 

(請依序檢核) 

□奉核准之研習申請表(正本)           □支出憑證粘存單(單據均須為正本) 

□研習證明影本(單一活動累積時數達 2小時以上，總時數累積達 6 小時以上) 

研  習  心  得  報  告 

 

核  銷  流  程 

申請人 所長、系(學部)主任 會計室 人事室 

   

 

 

教師評審委員會 

審核結果 

學年度第        次會議(    年    月   日)決議審查通

過，核定補助金額____________________元。 

填表說明： 

1.本表請於研習結束後 1 個月內填寫，並檢附相關資料辦理核銷。 

2.研習心得請務必詳述，切勿只填寫大綱，並 key-in 至本表或另打印附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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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致理科技大學______年度教師參加訓練取得證照補助申請表 
申請日期：    年    月    日 

申請人  
服務單位
(系科) 

 職稱  手機  

訓練期間 自       年       月       日起至       年       月       日止，共      日

證照名稱  

發照機構  訓練機構  

擬申請補助經費 

□報名費，$____________元   □交通費，$____________元 
□住宿費，$____________元   □其他(____________)，$____________元 
合計申請補助金額：$______________________元 
交通費及住宿費依行政院主計總處訂頒「國內出差旅費報支要點」規定辦理 
(主辦單位已供宿者，不得報支住宿費) 

申請補助理由 

□ 1.與系科長期發展相關(請附佐證資料) 
□ 2.與教學領域________科目相關(請附課表) 
□ 3.與專業背景相關(請附佐證資料) 
□ 4.與職能發展相關(請附佐證資料) 

申請人簽章： 
   月   日 

應檢附資料 教職員請假單(含教師課程代理情形)  □ 無 □ 有 □ 其他： 

所、系
(學部)
初 審  

□通過 

□不通過，原因： 

所長、系(學
部)主任 

 

會計室  人 事 室  

研發與行政副校長 
 
 
 

校 長 核 示 

 

 

 

 
附註： 
  1.考取之證照應經所、系(學部)審定，與本校所、系(學部)長期發展或教學領域、專業背景、職能發展具相

關性。 
  2.已請領本校其他相關獎補助者，不得重複申請。 
  3.申請補助，請於活動前將本表填送校長核示後，始得辦理。 
  4.教師申請補助核銷，請於活動結束後 1 個月內完成，本經費核銷最後期限為每年 12 月 31 日，請於該日期

前儘早提出申請核銷。 
  5.本表奉核准後，請妥為保管，以備訓練結束並取得證照後申請補助經費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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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致理科技大學____年度教師參加訓練取得證照成果報告表 

申請日期：    年    月    日 

姓 名  
服務單位

(系科) 
 職稱  手機  

訓練期間 自      年      月      日起至      年      月      日止，共      日 

證  照 

名  稱 
 

發  照 

機  構 
 

證 照 

號 碼 
 

發  照 

日  期 
 

應附資料 

(請依序檢核) 

□奉核准之申請表(正本)           □支出憑證粘存單(單據均須為正本) 

□證照影本 

請浮貼證照影本 (正面) 
1.影印內容務必清晰 

2.證書若為 A4格式請將正反面影本裝訂於本申請表背面左

上角 

浮貼證照影本 (反面) 

核  銷  流  程 

申請人 所長、系(學部)主任 會計室 人事室 

    

教師評審委員會 

審核結果 

學年度第        次會議(    年    月   日)決議審查通過， 

核定補助金額____________________元。 

附註： 
  1.考取之證照應經所、系(學部)、學部審定，與本校所、系(學部)長期發展或教學領域、專業背景、職能發

展具相關性。 
2.本表請於訓練結束取得證照後 1個月內填寫，並檢附相關資料辦理核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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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5、致理科技大學______年度教師參加國際競賽補助申請表 
                                             申請日期：     年     月     日 

申  請  人  姓 
名  職 稱  

單位  

競賽項目 中文名稱： 
英文名稱： 

競賽時間 自民國   年   月   日起至民國   年   月   日 

競賽地點 國家  州、城
市

 

競賽主辦機構  

擬申請補助經
費 

□機票費：      □報名費：          總計：                 
補助經費(新臺幣)，以亞洲 40,000 元、紐澳及美洲 50,000 元、歐洲及非洲
55,000 元為上限。 

申請補助理由 

□ 1.與系科長期發展相關(請附佐證資料) 
□ 2.與教學領域________科目相關(請附課表) 
□ 3.與專業背景相關(請附佐證資料) 
□ 4.與職能發展相關(請附佐證資料) 

申請人簽章： 
 
 
        月   日

應檢附資料 

1.教職員請假單(含教師課程代理情形)  □ 無 □ 有 □ 其他：              
2.參加國際競賽之證明文件  □ 無 □ 有 □ 其他：               
3.國際競賽之議程  □ 無 □ 有 □ 其他：               
4.國際競賽之相關內容 □ 無 □ 有 □ 其他：               

備      註 

1.國際競賽須為「教育部獎勵學生參加藝術與設計類國際競賽一覽表」所列之獎項，或

由各國所舉辦且其參賽組別最近 3 年有平均 10 個以上國家或地區參加之競賽。 

2.申請人於返國後 1 個月內，填報「致理科技大學補助教師參加國際競賽經費申報表」

辦理核銷。並請檢附下列第 1 項至第 6項之憑證： 

(1)機票票根或電子機票。 

(2)國際線航空機票購票證明單或旅行業代收轉付收據或其他足資證明支付票款之文件

(抬頭為致理科技大學)。 

(3)登機證存根或足資證明出國事實之護照影本或航空公司所開立之搭機證明。 

(4)報名費單據正本。 

(5)國際競賽獲獎(或未獲獎)資料影本各 1 式 2份。 
(6)參加國際競賽成果報告表 1 份。

所、系(學部)初
審  

□通過 

□不通過，原因： 
所長、系(學部) 

主任簽章 
 

學 院 院 長 
□通過 

□不通過，原因： 
學院院長簽章  

會簽單位審核 

研 發 處 

□通過
□不通過，原因： 

簽章  

教 務 處 

□通過
□不通過，原因： 

簽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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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 發 處 

□通過
□不通過，原因： 

簽章  

國 際 處 

□通過
□不通過，原因： 

簽章  

人 事 室 

□通過
□不通過，原因： 

簽章  

會 計 室 

□通過
□不通過，原因： 

簽章  

研 發 與 行 政 
副 校 長 

 
 

校     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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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6、致理科技大學______年度補助教師參加國際競賽經費申報表 

                                           申請日期：    年     月     日 

姓 名  職稱  單位  

競賽項目 
中文名稱： 

英文名稱： 

獲獎情形 
 □ 獲銅獎(第 3名)以上之獎項或發明展獲銅牌以上名次者。 

 □ 獲其他獎項(含未獲獎)。 

中 華 民 國   年  月  日
起
止共計  日   附單據共   張 

出國日期        

起訖地點        

工作記要        

往返機票 

費用 
 

報名費  

金額總計  

備 註 
1.參加第一等至第三等藝術與設計類國際競賽，獲銅獎(第 3名)以上之獎項者，或發明展獲銅牌

以上名次者，補助機票費、報名費及住宿費；其餘(含未獲獎)，補助報名費及半數之機票費。

2.參加國際競賽成果報告表如後。 

  單據（正本）請粘貼於後 

申請人  所長、系(學部)主任  

會計室  人事室  校 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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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7、致理科技大學教師參加國際競賽成果報告表 
日期：    年    月    日   

姓 名  單  位  職 稱  

國際競賽 
項目 

 
國際競賽
期間 

自      年      月      日 
至      年      月      日止 

國際競賽心得報告 

（本表不敷使用時，請自行影印） 

填表說明： 

1.本表請於競賽結束後 1 個月內填寫，並檢附相關資料辦理核銷。 

2.競賽心得請務必詳述（切勿只填寫大綱），並 key-in 至本表或另打印附後。 

  

 

附件 8、致理科技大學補助教師參加國際競賽經費申報表支出憑證粘貼處 

往返機票費用（支出單據正本） 

粘貼方式： 
1.請依序粘貼單據正本（機票票根或電子機票、國際線航空機票購票證明單或旅行業代收轉

付收據及登機證存根等單據正本） 
2.單據粘貼時請勿重疊 
3.本表不敷使用時，請自行影印 

 

報名費（支出單據正本） 

粘貼方式： 
1.請依序粘貼單據正本 
2.單據粘貼時請勿重疊 
3.本表不敷使用時，請自行影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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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9、致理科技大學______年度教師出席國際學術會議(研討會或展演) 
發表研究成果或作品補助申請表 

                                             申請日期：     年     月     日 

申 請 人 姓 名  單位  職
稱  

會議名稱  

會議時間 自民國   年   月   日起至民國   年   月   日 

會議地點 國家  州、
城市

 

會議主辦機構  

參
與
國
家

(須 3 國以上) 

 

擬發表之研究成
果或作品題目 

中文名稱： 
英文名稱： 

擬申請補助經費 □機票費：      □註冊費：          總計：                 
補助經費(新臺幣)，以亞洲 20,000 元、其他地區 35,000 元為上限。 

是否已向國科會
申請補助 

□ 是；□獲得補助 □未獲補助(未合規定) 
□ 否 

應檢附資料 

1.國科會通知  □ 無 □ 有 □ 其他：               
2.教職員請假單(含教師課程代理情形)  □ 無 □ 有 □ 其他：           
3.研究成果或作品被接受發表之證明文件  □ 無 □ 有 □ 其他：        
4.國際學術會議(研討會或展演)議程  □ 無 □ 有 □ 其他：             
5.發表之研究成果或作品全文影本（以尚未在期刊及國際性會議發表者為

限）□ 無 □ 有 □ 其他：               
6.會議性質須屬與申請人近 2年教學課程科目或研究領域有直接關係之重要

會議□ 無 □ 有(請附佐證資料) 

備      註 

申請人於返國後 1 個月內，檢附下列資料並填報「致理科技大學補助教師出席國

際學術會議(研討會或展演)研究成果或作品發表經費申報表」辦理核銷。 

（請檢附下列第 1 項至第 6項之憑證） 

1.機票票根或電子機票。 

2.國際線航空機票購票證明單或旅行業代收轉付收據或其他足資證明支付票款之

文件(抬頭為致理科技大學)。 

3.登機證存根或足資證明出國事實之護照影本或航空公司所開立之搭機證明。 

4.註冊費單據正本。 

5.國際學術會議(研討會或展演)議程及發表研究成果或作品全文影本各 1式 2 份 
6.參加國際學術會議(研討會或展演)成果報告表 1 份。 

申 請 人 簽 章  

所、系(學部)初
審 

□通過 

□不通過，原因： 
所長、系(學部) 

主任簽章 
 

學 院 院 長 
□通過 

□不通過，原因： 
學院院長簽章  

會 簽 單 位 審 核 研 發 
處 

□通過
□不通過，原因： 

簽  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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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 務 
處 

□通過
□不通過，原因： 

簽 章  

教 發 
處 

□通過
□不通過，原因： 

簽 章  

國 際 
處 

□通過
□不通過，原因： 

簽 章  

人 事 
室 

□通過
□不通過，原因： 

簽 章  

會 計 
室 

□通過
□不通過，原因： 

簽章  

研 發 與 行 政 
副 校 長  

教 師 評 審 
委 員 會     學年度第    次會議(   年   月   日)決議審查申請通過。 

校     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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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0、致理科技大學____年度補助教師出席國際學術會議(研討會或展演) 
研究成果或作品發表經費申報表 

                                           申請日期：    年     月     日 

姓 名  職稱  單位  

會議名稱  

發表之研究成果

或作品題目 

中文名稱： 

英文名稱： 

中 華 民 國   年  月  日
起
止共計  日   附單據共   張 

出國日期        

起訖地點        

工作記要        

往返機票 

費用 
 

註冊費  

金額總計  

備 註 參加國際學術會議(研討會或展演)成果報告表如後。 

  單據（正本）請粘貼於後 

申請人  所長、系(學部)主任
 
 
 

會計室  人事室  校 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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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件 11、致理科技大學教師參加國際學術會議(研討會或展演)成果報告表 
日期：    年    月    日   

姓 名  單  位  職 稱  

國際學術會
議、研討會
或展演名稱 

 
國際學術會
議、研討會
或展演期間

自      年      月      日 
至      年      月      日止 

國際學術會議(研討會或展演)心得報告 

（本表不敷使用時，請自行影印） 

填表說明： 

1.本表請於研討會結束後 1個月內填寫，並檢附相關資料辦理核銷。 

2.研討會心得請務必詳述（切勿只填寫大綱），並 key-in 至本表或另打印附後。 

 

 

 

 

 

 

附件 12、致理科技大學補助教師出席國際學術會議(研討會或展演) 
研究成果或作品發表經費申報表支出憑證粘貼處 

往返機票費用（支出單據正本） 

粘貼方式： 
1.請依序粘貼單據正本（機票票根或電子機票、國際線航空機票購票證明單或旅行業代收轉

付收據及登機證存根等單據正本） 
2.單據粘貼時請勿重疊 
3.本表不敷使用時，請自行影印 

 

註冊費（支出單據正本） 

粘貼方式： 
1.請依序粘貼單據正本 
2.單據粘貼時請勿重疊 
3.本表不敷使用時，請自行影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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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理科技大學專任教師參加校外研習及國際競賽與會議補助辦法 
修正條文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行條文 說明 

第 3 條  本辦法之補助金額如下： 
一、依前條第 1 款規定補

助者：每年度每人以

新臺幣 20,000 元為

上限。補助項目包

括：報名費、交通費、

住宿費，均以單據為

憑，按實補助；惟交

通費及住宿費依行

政院主計總處訂頒

「國內出差旅費報

支要點」規定辦理(主

辦單位已供宿者，不

得報支住宿費)。 

二、依前條第 2 款規定補

助者： 

每年度每人以新臺

幣 20,000 元為上限。

補助項目：取得證照

過程所必須之訓練

費用，包括報名費、

交通費、住宿費等，

均以單據為憑，按實

補助；惟交通費及住

宿費依行政院主計

總處訂頒「國內出差

旅費報支要點」規定

辦理(主辦單位已供

宿者，不得報支住宿

費)。 

三、依前條第 3 款規定補

助者： 
(一 )國際競賽須為

「教育部獎勵

學生參加藝術

與設計類國際

競賽一覽表」所

列之獎項，或由

各國所舉辦且

其參賽組別最

近 3年有平均 10

第 3 條  本辦法之補助金額如下： 
一、依前條第 1 款規定補

助者：每年度每人以

新臺幣 20,000 元為

上限。補助項目包

括：交通費、住宿費，

均以單據為憑，按實

補助；惟交通費及住

宿費依行政院主計

總處訂頒「國內出差

旅費報支要點」規定

辦理(主辦單位已供

宿者，不得報支住宿

費)。 

二、依前條第 2 款規定補

助者： 

每年度每人以新臺

幣 20,000 元為上限。

補助項目：取得證照

過程所必須之訓練

費用，包括報名費、

交通費、住宿費等，

均以單據為憑，按實

補助；惟交通費及住

宿費依行政院主計

總處訂頒「國內出差

旅費報支要點」規定

辦理(主辦單位已供

宿者，不得報支住宿

費)。 

三、依前條第 3 款規定補

助者： 
(一 )國際競賽須為

「教育部獎勵

學生參加藝術

與設計類國際

競賽一覽表」所

列之獎項，或由

各國所舉辦且

其參賽組別最

近 3年有平均 10

依實務需求，明

列教師參加校外

研習報名費為補

助項目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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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以上國家或

地區參加之競

賽。 
(二)參加第一等至第

三等藝術與設

計類國際競賽，

獲銅獎(第 3 名)
以上之獎項者，

或發明展獲銅

牌以上名次者，

補助機票費、報

名費；其餘(含未

獲獎)，補助報名

費及半數之機

票費。 
(三)按前目之標準補

助，憑單據實報

實銷如下： 
1.由國內至會議

舉 行 地 最 經

濟、省時航程

之經濟艙往返

飛機票款。 
2.報名費。 
3.補助經費(新臺

幣 ) ，以亞洲

40,000 元、紐澳

及美洲 50,000

元、歐洲及非

洲 55,000 元為

上限。 
四、依前條第 4 款規定補

助者： 
(一 )國際學術會議

( 研 討 會 或 展

演)，係指由國際

性學術組織（跨

洲際）授權主辦

或與該學術組

織聯合舉辦之

國際大型學術

會議；或由國際

性學術組織（跨

洲際或洲區域

性）正式認可在

該國舉辦之國

個以上國家或

地區參加之競

賽。 
(二)參加第一等至第

三等藝術與設

計類國際競賽，

獲銅獎(第 3 名)
以上之獎項者，

或發明展獲銅

牌以上名次者，

補助機票費、報

名費；其餘(含未

獲獎)，補助報名

費及半數之機

票費。 
(三)按前目之標準補

助，憑單據實報

實銷如下： 
1.由國內至會議

舉 行 地 最 經

濟、省時航程

之經濟艙往返

飛機票款。 
2.報名費。 
3.補助經費(新臺

幣 ) ，以亞洲

40,000 元、紐澳

及美洲 50,000

元、歐洲及非

洲 55,000 元為

上限。 
四、依前條第 4 款規定補

助者： 
(一 )國際學術會議

( 研 討 會 或 展

演)，係指由國際

性學術組織（跨

洲際）授權主辦

或與該學術組

織聯合舉辦之

國際大型學術

會議；或由國際

性學術組織（跨

洲際或洲區域

性）正式認可在

該國舉辦之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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際學術研討會，

並符合下列規

定：(1)國際學術

研討會之籌辦

及學界之參與

層面應具有國

際性；(2)須參與

國家有 3 國以上

(包括地主國)之
國際大型學術

會議，並公開徵

求論文或邀請

發表論文。 
(二)本項補助憑單據

實報實銷，並依

下列規定予以

補助： 
1.由國內至會議

舉 行 地 最 經

濟、省時航程

之經濟艙往返

飛機票款。 

2.註冊費： 

以參加實體會

議 為 補 助 原

則；實體會議

如因故改為數

位線上會議，

參加人員應出

具參加證明，

得補助會議註

冊費，以 8,000

元為上限，實

報實銷。 

3.補助經費(新臺

幣 ) ，以亞洲

20,000 元、其他

地區 35,000 元

為上限。  
(三)同一申請人於一

年內以申請一

次為限；共同發

表之論文，由第

一作者提出申

請；若為通訊作

者，得選擇等同

際學術研討會，

並符合下列規

定：(1)國際學術

研討會之籌辦

及學界之參與

層面應具有國

際性；(2)須參與

國家有 3 國以上

(包括地主國)之
國際大型學術

會議，並公開徵

求論文或邀請

發表論文。 
(二)本項補助憑單據

實報實銷，並依

下列規定予以

補助： 
1.由國內至會議

舉 行 地 最 經

濟、省時航程

之經濟艙往返

飛機票款。 

2.註冊費： 

以參加實體會

議 為 補 助 原

則；實體會議

如因故改為數

位線上會議，

參加人員應出

具參加證明，

得補助會議註

冊費，以 8,000

元為上限，實

報實銷。 

3.補助經費(新臺

幣 ) ，以亞洲

20,000 元、其他

地區 35,000 元

為上限。  
(三)同一申請人於一

年內以申請一

次為限；共同發

表之論文，由第

一作者提出申

請；若為通訊作

者，得選擇等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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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作者，每篇

通訊作者限 1
位。出席相同會

議，每一研究成

果或作品發表

以補助一人為

限。 

 

第一作者，每篇

通訊作者限 1
位。出席相同會

議，每一研究成

果或作品發表

以補助一人為

限。 

 

 

 

 


